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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中
期
報
告

毅興行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中期財務報表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00,188 452,588

銷售成本 (446,065) (383,189)

毛利 54,123 69,399

其他收益 2 871 783

分銷成本 (14,845) (14,374)

行政支出 (29,315) (30,895)

經營溢利 3 10,834 24,913

財務費用 4 (1,611) (754)

除稅前溢利 9,223 24,159

稅項 5 (1,091) (2,380)

除稅後溢利 8,132 21,779

少數股東權益 (1,000) (1,677)

股東應佔溢利 7,132 20,102

每股盈利 7 2.38港仙 6.7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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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8 138,387 135,699

遞延稅項資產 1,369 —

流動資產
　存貨 88,915 97,423
　貿易應收款 9 175,040 172,856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按金 14,003 12,5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373 63,995

330,331 346,78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10 52,562 62,288
　其他應付款 4,651 5,985
　預提費用 9,472 7,185
　稅項 3,362 3,669
　融資租賃責任－短期部份 3,910 3,481
　信託收據貸款－有抵押 61,333 62,886
　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27,315 24,145

162,605 169,639

流動資產淨額 167,726 177,1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7,482 312,847

資金來源：

股本 11 30,000 30,000

其他儲備 36,724 36,724

保留溢利 213,130 208,998

建議股息 6 3,000 15,000

股東權益 282,854 290,722

少數股東權益 8,344 6,784

長期負債
　融資租賃責任 13,840 14,257
　遞延稅項負債 2,444 1,084

307,482 31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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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報
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投資物業 㶅兌波動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一日 30,000 28,475 408 2,612 5,229 223,998 290,722
本期溢利 — — — — — 7,132 7,132
支付二零零二／

　二零零三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15,000) (15,000)

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 28,475 408 2,612 5,229 216,130 282,854

於二零零二年

　七月一日 30,000 28,475 408 1,312 5,229 207,536 272,960
本期溢利 — — — — — 20,102 20,102
支付二零零一／

　二零零二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15,000) (15,000)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 28,475 408 1,312 5,229 212,638 27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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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0,538 9,926

投資活動使用之現金淨額 (6,799) (22,72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5,361) 12,8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 (11,622) 27
於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995 46,48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373 46,5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373 4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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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之綜合簡明中期賬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賬目應與截至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除本集團因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起之
會計期間生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而更改若干會計政策
外，編製此等簡明中期賬目時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賬目時所採用者一致。

實施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乃與遞延稅項有關。在過往期
間，遞延稅項乃按收益表之負債法入賬（即確認因時差而產生之負債，惟倘該
等時差預期將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除外）。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
須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據此，除有限的例外情況外，遞延稅項乃按財務報
表內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收益所使用之相應稅基而產生之短暫性
差異而予以確認。鑑於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並無任何指定過渡性條
文，因此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然而，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並
無導致以前期間之資產淨值及業績出現任何重大轉變，因此毋須作出以前期間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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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分部資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塑膠原料、色粉、着色
劑、混料和工程塑料之貿易和生產。

期內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地區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華人民
共和國
（不包括
香港）

香港 （「中國」） 抵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51,903 112,027 (63,742) 500,188
其他收益 753 118 — 871

總收益 452,656 112,145 (63,742) 501,059

分部業績 4,364 5,563 9,927

未分配成本 (704)

除稅前溢利 9,223
稅項 (1,091)

除稅後溢利 8,132
少數股東權益 (1,000)

股東應佔溢利 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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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 抵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26,471 122,424 (96,307) 452,588
其他收益 728 55 — 783

總收益 427,199 122,479 (96,307) 453,371

分部業績 16,595 8,157 24,752

未分配成本 (593)

除稅前溢利 24,159
稅項 (2,380)

除稅後溢利 21,779
少數股東權益 (1,677)

股東應佔溢利 20,102

營業額及分部業績按照集團公司所在地區計算。未分配成本指企業開支。

本集團所有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皆源於塑料製品之生產和貿易，所以並沒有提
供按主要業務劃分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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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經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462 124

扣除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4,922 3,324
　租賃固定資產 1,389 —

4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需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1,359 738
融資租賃利息部份 252 16

1,611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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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百分之十七點五
（二零零二年：百分之十六點零）計算。本集團在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可於首個
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全面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而於其後三年，則可獲寬減
百分之五十之所得稅。因本年度此等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或獲豁免中國所
得稅，故此並無就中國所得稅提撥任何準備。

綜合損益表之稅項支出為：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1,100 2,380
遞延稅項 (9) －

1,091 2,380

6 股息

董事宣佈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二年：3.0港仙）。

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7,13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0,102,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300,000,000股（二零零二年：300,000,000股）計算。由
於本期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此沒有呈示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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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資本開支
未經審核
固定資產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135,699
添置 9,256
出售 (257)
折舊 (6,311)

期末賬面淨值 138,387

9 貿易應收款

貿易應收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60,277 152,047
91-180日 12,064 15,325
超過180日 2,699 5,484

175,040 172,856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的信貸期為30至90日，其餘以信用狀或付款交單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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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貿易應付款

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51,120 61,263
91-180日 471 156
超過180日 971 869

52,562 62,288

11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800,000,000（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 8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300,000,000（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0）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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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本集團之或有負債如下：

(a) 本公司根據一項承包製造協議就附屬公司之履約保證提供最高20,000,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20,000,000港元）之擔保；

(b) 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向銀行提供最高約196,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205,360,000港元）之擔保；及

(c)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名客戶（「該客戶」）向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該附
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發出傳訊令狀，並於二零零三年六月
發出申索陳述書，指稱該附屬公司違反與該客戶簽訂之貨物買賣合同而申
索589,590.53美元（「該申索」）之損失及賠償。根據獨立法律意見，該附屬
公司已(i)就該申索發出抗辨及反申索書及(ii)向貨物之供應商進行第三方
的法律程序。本公司董事認為該附屬公司不會因該索償而招致任何損失及
無需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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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承擔

(a) 有關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簽約但未撥準備 4,276 1,148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承諾就土地及樓宇根據不可撤銷之
經營租賃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付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第一年內 6,124 5,580
第二至五年內 8,229 10,635
第五年後 739 1,477

15,092 1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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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興 行 有 限 公 司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股1.0港仙予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該項股息將於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或之前支付。

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星期

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已購買本公司股

票之人士，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請將購入股票連同過戶文件於二零零四

年四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雅柏勤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

下，辦理登記。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為

500,18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452,588,000港元），股東應佔溢利為

7,13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0,102,000港元），每股盈利為2.38港仙（二零零

二年：6.70港仙）。董事會已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零二年：

3.0港仙）。

於回顧期內，整體的營商環境仍持續受到全球經濟復甦緩慢及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的負面影響，本集團的業務亦無可避免地受

到影響。面對艱難的市場環境，憑藉本集團經驗豐富的管理層採取靈活的

業務策略，令本年度上半年的營業額錄得增長，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十

點五。此主要由於塑料貿易業務的銷售量有理想的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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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續）

本集團近年積極發展毛利較高之着色劑及工程塑料生產業務。隨著青島廠

房全面投產，再加上銷售隊伍致力擴大了主要客戶的基礎，華北地區的貢

獻較去年有所上升。為應付市場需求，本集團在上海及香港投資的新廠房

已陸續於二零零三年正式投產，大大提升本集團的產能。但亦因此與生產

相關之經常性開支隨之大幅增加，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因而下降。本集團

預期未來隨著生產業務的持續擴張，毛利率將可回升。

此外，由於受到非典型肺炎事件的衝擊，客戶在訂貨方面採取審慎態度，

貿易業務在本財政年度第一季的出口訂單因而減少。憑著本集團以極具競

爭力的價格銷售產品，加上非典型肺炎事件對市場的影響逐漸淡化，銷售

量在第二季迅即攀升。縱使貿易業務的毛利率在上半年度減少，但營業額

仍然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十二點九。

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毅興（廣州保稅區）貿易有限公司成功為本集團貿易業務

開拓中國市場，並在期內帶來收益。鑑於初步成績理想，本集團未來將繼

續致力在華南地區擴大客戶網絡，並計劃在中國其他主要城市設立辦事

處，以進一步發展中國市場。

於下半年度，為充份利用已擴充之產能，本集團將大力加強銷售及市場推

廣活動，從而擴闊客戶基礎，以提高生產設備的使用率，使整體營運及生

產達致最高之成本效益。

本集團一直對中國市場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此

有利因素外，「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簽署為本港廠商在中國市場締造更

佳的營商環境，本集團將憑藉穩固的業務基礎及優質的產品及服務，積極

與潛在客戶商討合作機會，以充份把握此等有利條件所帶來的商機。

最後，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本集團的供應商、客戶及股東的長期支持，

以及所有員工的努力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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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流動現金及主要銀行提供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銀行貸款約160,229,000港元，經

已動用合共約88,648,000港元，該等貸款乃由本公司發出的擔保及本集團擁

有之若干中國及香港租賃土地及樓宇之法定抵押作擔保。本集團於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與短期銀行存款約為52,373,000港

元。根據銀行貸款總額約88,648,000港元、融資租賃責任17,750,000港元及

股東資金約282,854,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負債資產比率約為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由於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存主要

為港元，本集團於外幣浮動上並無重大風險。

有關本公司之或有負債及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已分別刊載於賬目附註12及

13。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合共約80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之

酬金政策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制訂，並每年定期檢討。本集團亦為其僱

員提供一個獎勵計劃，以鼓勵員工增加對公司之貢獻，惟須視本集團之溢

利及僱員之表現而定。本集團不同地區之僱員亦獲提供社會及醫療保險以

及公積金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贖回其股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

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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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本公司之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了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

劃」），並同日取消了舊購股權計劃。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董

事會可酌情邀請本集團之董事及僱員接納可認購本公司之購股權（「購股

權」）。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期

內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之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限 行使價 期初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末

執行董事

許世聰先生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許國光先生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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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購股權之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限 行使價 期初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末

執行董事（續）

黃子 博士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黎錦華先生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程如龍先生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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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續）

購股權之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限 行使價 期初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末

執行董事（續）

廖秀麗女士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1,000,000 — — 1,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連續性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至 0.82港元 500,000 — — 500,000
　合約僱員 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至 0.82港元 500,000 — — 500,000
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至 0.82港元 500,000 — — 500,000
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2,000,000 — — 2,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2,000,000 — — 2,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至 0.82港元 2,000,000 — — 2,000,000
五月二日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

25,500,000 — — 25,500,000

於期內概無授出、行使或註消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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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本及債券之權
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期貨條例」））須向本公司申

報之權益或已登記於根據證券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名冊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實益持有之本公司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家屬權益 其他權益

許世聰先生 權益 8,218,000 158,000,000(a) — —
許國光先生 權益 11,716,000 154,735,000(b) — —
廖秀麗女士 權益 1,102,500 — — (c)

(II)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衍生工具

非上市購股權

（實質結算之股票衍生工具）

董事姓名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許世聰先生 權益 3,000,000
許國光先生 權益 3,000,000
黃子 博士 權益 3,000,000
黎錦華先生 權益 3,000,000
程如龍先生 權益 3,000,000
廖秀麗女士 權益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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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本及債券之權
益及淡倉（續）

附註：

(a) 該等股份中之153,000,000股乃由Good Benefit Limited（「Good Benefit」）持有。
Ever Win Limited（「Ever Win」）持有Good Benefit 百分之四十五點一權益（附註
(c)）。此外，5,000,000股股份由Ever Win直接持有。

Ever Win每股面值1加元之普通股份50,000股由一名信託人代表一項全權信託基
金持有，該全權信託基金之受益人包括許世聰先生及其家族成員。許世聰先生
及其配偶另分別擁有Ever Win A級無面值不可兌換可贖回優先股30,834股及5
股。

(b) 該等股份中之153,000,000股乃由Good Benefit持有。Evergrow Company Limited
（「Evergrow」）持有Good Benefit 百分之四十五點一權益（附註 (c)）。此外，
1,735,000股股份由Evergrow直接持有。

Evergrow每股面值1加元之普通股份50,000股由一名信託人代表一項全權信託基
金持有，該全權信託基金之受益人包括許國光先生及其家族成員。許國光先生
另擁有Evergrow A級無面值不可兌換可贖回優先股30,823股。

(c) 董事在Good Benefit（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本公司153,000,000股股
份）股本之實益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許世聰先生 4,510 45.1%
許國光先生 4,510 45.1%
廖秀麗女士 80 0.8%
其他 900 9.0%

10,000 100.0%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列董事擁有毅興塑膠原料有限公司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權益，而該公司並已授予Ngai Hi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可
購買上述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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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本及債券之權
益及淡倉（續）

持有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許世聰先生 200,000 50,000 (i)
許國光先生 200,000 50,000 (ii)

附註：

(i) 該等股份由Ever Win持有。

(ii) 該等股份由Evergrow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及本公司若干董事以信託方式代本集團持有本公司若干附屬

公司代理人股份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本中概無擁有任何根據證券期貨條例須予披露

之實益或非實益權益。

除上述「購股權」一段所列外：

(a) 於本年度任何時間內，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

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可藉購買本公司或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及

(b) 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無獲授予可認

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之權利，或已行使此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之權益及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之權益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

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顯示，本公司概無接獲任何人士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權益及淡倉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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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列所述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之規定。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

告退及膺選連任，於此並無遵守最佳應用守則第7段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以固

定任期委任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參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編製及採納

列明審核委員會之職權及責任之職權範圍書。

審核委員會就集團審計範圍內的事項擔任董事會與公司核數師之間的重要

橋樑。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公司外部審核工作，以及內部監控與風險評

估等方面的效能。審核委員會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偉志先生及方邦興

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方

法，並與董事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㶅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許世聰

香港，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


